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研究政府當局就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 

小組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建議方案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一些具體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列出就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須在本地

立法層面處理的一些具體問題，以便聽取小組委員會的意見。這些

具體問題包括： 
 

（一） 立法會分區直接選舉議席數目由 30 席增至 35
席，有關選區劃分的安排；及 

 
（二） 立法會功能團體議席由 30 席增至 35 席，「區議

會功能界別」議席數目由目前 1席增至 6席後，
所採取的投票制度。 

 
分區直接選舉選區劃分的安排 
 
2. 專責小組建議立法會分區直接選舉議席數目由目前 30 席
增至 35 席。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第 5.20 段提及有關議席的具體分
配，可在處理《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時具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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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專責小組就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我們

須修訂《立法會條例》，訂明有關第四屆立法會地方選區選出的議席

總數為 35名議員註一。此外，我們須訂明二零零八年第四屆立法會地

方選區的以下規定： 
 

（一） 地方選區的數目，是否維持為 5個選區註二；及 
 

（二） 每個地方選區選出的議員人數的上、下限，是否
維持為不得少於 4名，亦不得多於 8名註三。 

 
4. 因應方案建議立法會地方選區議席由 30席增至 35席，每
個議席所代表的人口基數註四將會稍為降低，我們可能須考慮將目前

的選區重新劃分，或考慮調整每個地方選區選出議員人數的上下限。 
 
5. 當立法會就上述規定通過修訂《立法會條例》後，選舉管

理委員會（“選管會”）便會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的規定

就立法會換屆選舉向行政長官提交地方選區劃分的建議註五。選管會

作出建議時，須顧及的準則包括有關地區的人口基數、社區獨特性

及地方聯繫的維持、有關區域的自然特徵、現有的地方行政區分界

及地方選區分界等註六。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獲有關報告後，須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考慮有關報告註七，並在一定時間內將報告提

交立法會省覽。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考慮選管會的報告後，

藉憲報刊登的命令公報地方選區的劃定註八。 

                                                 
註一 現時《立法會條例》第 19（1）條規定，就第三屆立法會的換屆選舉，地方選區

須選出總共 30名議員。 
註二 現時《立法會條例》第 18（1）條規定，就第三屆立法會的換屆選舉，地方選區

的數目為 5個選區。 
註三 現時《立法會條例》第 19（2）條規定，就第三屆立法會的換屆選舉，每個地方

選區須選出的議員人數不得少於 4名，亦不得多於 8名。 
註四 現時基數為香港人口總數除以 30(所有地方選區選出的議員總數)，以 2004年年

中人口為 6,842,500，基數約為 228,100。倘若地方選區議席增至 35，以 2008年
人口推算為 7,058,900，人口基數約為 201,700。  

註五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18條。 
註六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20條。 
註七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21條。 
註八 《立法會條例》第 18（2）條。 



 

3 

 
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的投票制度 
 
6. 專責小組建議把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全數由區議員互選

產生。「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數目將由目前的 1席增至 6席。至於
採用何種投票制度，例如全票制或比例代表制，可在處理《立法會

（修訂）條例草案》具體落實（見第五號報告第 5.17段）。 
 
7. 根據《立法會條例》，區議會功能界別由全港區議會議員

529名議員組成註九，該功能界別所採用的投票及點票制度與其他大部

份的功能界別一樣：即採用簡單或相對多數選舉制（亦稱為“得票

最多者當選”投票制）註十。 
 
8. 正如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所述，政府對「區議會功能界別」

以何種投票制度產生 6 席議席，例如全票制或比例代表制，現階段
並無定案。 
 
9. 「全票制」所採用的投票及點票制為簡單或相對多數選舉

制，以得票最多者當選。在全票制當中，可考慮以下兩種方式： 
 

（一） 選民可投票選取的候選人數目，須少於或相等於
議席的數目（六席）（類似現時勞工界功能界別

所採取的規定）；或 
 

（二） 選民必須投下全部六票（類似第二屆立法會選舉
中選舉委員會所採用的投票及點票制度）。 

 
10. 倘若採用比例代表制，原則上是按各名單/議員得票的比
例分配議席。當中具體可考慮的辦法包括採用屬比例代表制的「名

單投票制」。據此辦法，候選人以名單形式參選，每份名單上的候選

人數目不得多於「區議會功能界別」的議席總數，並須把候選人按

優先次序排列。每名選民可投一票，支持一份候選名單，各名單所

得議席的數目將大致按其得票比例分配。 

                                                 
註九 《立法會條例》第 20ZB條。 
註十 《立法會條例》第 51條。功能界別當中，只有獲登記選民數目較少的四個界別，

即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及航運交通界，採用另外的投票及點票制，即“按

選擇次序淘汰投票制”進行（《立法會條例》第 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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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1. 我們樂意聽取議員就上述有關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

法的具體安排的意見。根據目前的立法工作時間表，政府計劃在二

零零七年向立法會提交《立法會選舉（修訂）條例草案》，以落實各

項有關安排。 
 
 
政制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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